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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9-032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宁夏平罗五堆子风电场（49.5MW）项目 

 新项目名称，投资总金额：偏关县优能风电有限公司南堡子 5万千瓦风

电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3,200万元；宁夏太阳山白塔水风电场（49.5MW）

工程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4,700 万元；华时永城蒋口镇 50MW 风电场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2,386.17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30,286.17 万元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9 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 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拟对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宁夏平罗五堆子风电场（49.5MW）项目》

实施计划进行变更，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 29,489 万元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利息

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拟全部转为投入《宁夏太阳山白塔水（49.5MW）风电项目》、

《偏关县优能风电有限公司南堡子 5万千瓦风电项目》和《华时永城蒋口镇 50MW

风电场项目》。本次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方可实施。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仪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43 号）核准，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10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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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233,019,853 股，每股发行价格 9.5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29,999,993.21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55,146,973.60 元。2015 年 12 月 24 日，募集资金足额划至公司指定的资金

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华仪电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到账事项出具了天健验【2015】535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额（万元） 

实际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万元） 

1 风电场建设项目 90,000 90,000 

1.1 黑龙江省鸡西平岗风电场（49.5MW）项目 29,703 29,703 

1.2 黑龙江省鸡西恒山风电场（49.5MW）项目 30,808 30,808 

1.3 宁夏平罗五堆子风电场（49.5MW）项目 29,489 29,489 

2 平鲁红石峁风电场 150MW工程 EPC项目 20,000 2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113,000 105,514.70 

合计 223,000 215,514.70 

二、募投项目变更的原因及项目情况说明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项目名称 宁夏平罗五堆子风电场（49.5MW）项目 

项目总投资 35,604.82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29,489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方式 拟用本次发行募集的部分资金对实施主体增资由其实施 

项目实施地址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区红崖子乡 

项目建设周期 12个月 

该项目投资总计 35,604.82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35,478.26万元，建设期

贷款利息为 126.56 万元。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9,489万元，其余部分由公

司自筹解决。经测算宁夏平罗五堆子风电场（49.5MW）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

后）为 10.23%，项目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约 9.17年。 

截至目前，该项目受项目风电场建设相关条件的限制，尚未启动，无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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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本项目位于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区红崖子乡，宁夏地区连续2016年、2017年被

国家能源局列为风电投资风险预警红色区域，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监测预

警机制促进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预警结果为红色的省（区、市）风

电开发投资风险较大，国家能源局在发布预警结果的当年不下达年度开发建设规

模，地方暂缓核准新的风电项目（含已纳入年度开发建设规模的项目），建议风

电开发企业慎重决策建设风电项目，电网企业也不再办理新的接网手续。为保证

风电项目的投资效益，公司对该风电场的投资规划进行评估，推迟项目建设。现

项目核准批复过期，项目已超过建设时效，无法继续投入建设。 

三、变更后新增募投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新增募投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计划 

为加快公司风电场项目建设，公司拟将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 29,489 万元募

集资金及其利息（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30,286.17

万元）拟全部转为投入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 

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

资金额 

（万元） 

1 
偏关县南堡子（50MW）风电项

目 

偏关县优能风电有限

公司 
41,249.39 13,200.00 

2 
宁夏太阳山白塔水风电场

（49.5MW）项目 

宁夏太阳山白塔水风

电有限公司 
38,406.64 4,700.00 

3 
永城蒋口镇（50MW）风电场

项目 

永城华时风电有限公

司 
42,197.43 12,386.17 

合计 - 121,853.46  30,286.17 

注：实施主体偏关县优能风电有限公司、宁夏太阳山白塔水风电有限公司、永城华时风

电有限公司均公司全资控制的项目公司。 

（二）新增募投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偏关县南堡子（50MW）风电项目 

项目名称 偏关县优能风电有限公司南堡子 5万千瓦风电项目 

项目总投资 41,249.39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13,200万元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12/23/174322xe3n.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12/23/174322xe3n.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12/23/174322xe3n.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6/02/18/1056095662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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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主体 偏关县优能风电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方式 拟以募集资金向实施主体增资的方式实施 

项目实施地址 忻州市偏关县南堡子乡 

项目建设周期 12个月 

本项目建设规模 50MW，建设风电机组及配套附属设施等，新建 110KV 升压

站一座。项目总投资 41,249.39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40,460.24万元，建设期

贷款利息为 789.15 万元。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3,200万元，其余部分由项

目公司融资或公司自有资金解决。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1 施工辅助工程 365.55 0.89% 

2 设备及安装工程 31,985.37 77.54% 

3 建筑工程 4,179.68 10.13% 

4 其他费用 3,136.30 7.60% 

5 基本预备费 793.34 1.92% 

6 建设期利息 789.15 1.91% 

合计 41,249.39 100.00% 

施工工期为12个月，预计2020年10月建成，建成后年上网电量约11,453.75

万kW•h。按上网电价 0.57 元/kW²h（含税）测算，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前）

12%，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10.60%。 

2、宁夏太阳山白塔水风电场（49.5MW）工程项目 

项目名称 宁夏太阳山白塔水风电场（49.5MW）工程项目 

项目总投资 38,406.64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4,700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 宁夏太阳山白塔水风电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方式 拟以募集资金向实施主体增资的方式实施 

项目实施地址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太阳山镇境内 

项目建设周期 12个月 

本项目建设规模 49.5MW，本风电场项目内容主要由风力发电机组、箱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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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集电线路、场内交通道路等组成。该项目投资总计 38,406.64万元，其中：

静态投资 37,659 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为 748 万元。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4,700万元，其余部分由项目公司融资或公司自有资金解决。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1 施工辅助工程 291.60 0.76% 

2 设备及安装工程 28,240.14 73.53% 

3 建筑工程 4,266.33 11.11% 

4 其他费用 3,763.71 9.80% 

5 基本预备费 1,096.85 2.86% 

6 建设期利息 748.00  1.95% 

合计 38,406.64 100.00% 

施工工期为 12 个月，预计2020年5月建成，建成后年上网电量约11,059.55

万kW•h。按上网电价 0.54 元/kW²h（含税）测算，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前）

12.13%，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10.70%。 

3、永城蒋口镇（50MW）风电场项目 

项目名称 华时永城蒋口镇 50MW 风电场项目 

项目总投资 42,197.43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11,800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 永城华时风电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方式 拟以募集资金向实施主体增资的方式实施 

项目实施地址 永城市蒋口镇、顺和镇、太丘镇境内 

项目建设周期 12个月 

本项目建设规模 50MW，建设风电机组及配套附属设施等，新建 110KV 变电

站一座。该项目投资总计 42,197.43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41,390.14 万元，建

设期贷款利息为 807.29 万元。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1,800万元，其余部分

由项目公司融资或公司自有资金解决。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1 施工辅助工程 360.79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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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及安装工程 30,668.96 72.68% 

3 建筑工程 4,973.39 11.79% 

4 其他费用 4,575.43 10.84% 

5 基本预备费 811.57 1.92% 

6 建设期利息 807.29 1.91% 

7 合计 42,197.43 100.00% 

施工工期为 12 个月，预计2020年12月建成，建成后年上网电量约10,599.1

万kW•h。按上网电价 0.57 元/kW²h（含税）测算，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前）

10.88%，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9.56%。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符合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能源产业发展方向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也是少数几个以煤炭为主要

能源的国家之一，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煤炭约占商品能源消费构成的75％，已

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和海洋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将成为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之

一。 

风能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最有开发价值的绿色环保新能源之一。我国是风能蓄

量较丰富的地区，但是风能资源利用工作开展的较为缓慢，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类对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人们更注重生存质量，开发绿色环保新

能源成为能源产业发展方向，作为绿色环保新能源之一的风力发电场的开发建设

是十分必要的。 

山西省风资源可利用区主要集中在晋北长城沿线地区，其中晋北长城沿线是

山西省风电开发建设的重点区域。山西偏关县位于晋北长城沿线区域内，属风能

资源可利用区，开发风电符合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能源产业发展方向。 

永城市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具有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双重气候特

征，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气候，冬季常吹东北偏东风，夏季盛行西南风。

风能资源较为丰富，对外交通便利，具备建设大型风电场的场址条件，适宜建设

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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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太阳山白塔水风电场一期工程风能资源较丰富，根据《风电场风能资源

评估方法》判定风电场功率密度等级，该项目接近三级，无破坏性风速，风能品

质良好，适宜风电场的建设。 

（2）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需要 

当前，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改善生态、加强环境保护、应对

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资源

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加快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我国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

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我国政府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

制定了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降低40%～45%。

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改进资源利用方式，调整资源结构配置，提高资

源利用率，都是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有效途径。 

风能资源是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开发潜力大、环境影响小、可永

续利用的特点。开发风能符合国家环保、节能政策。风电场的开发建设可有效减

少常规能源尤其是煤炭资源的消耗，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3）可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建设蒋口镇风电场，会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如建材、交通、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对扩大就业和发展第三产业将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带动和促进地区国民经济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风电场的相继开发，风电将为地方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加快实现小康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4）延伸风电产业链，做大做强风电产业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公司将加大风电工程承包市场开拓力度，加快风

电场的建设运营，使公司在风电机组方面的优势延伸至风电工程和风电场建设运

营，形成风机销售、风电工程总包和风电运营协同发展，共同推进的业务格局。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建设 149.5MW，项目建成后，将形成稳定的收入

和利润来源。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未来市场规模较大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同比上升 1.7 个百分点，清

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突显，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力量。据国家能源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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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 18426 万千瓦、同比增长 12.4%，

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9.7%，比 2017 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全年发电量 3660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5.2%，比 2017年提高 0.4个百分点。新增并网装机

2059万千瓦，同比提升 37%，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其中，中东部和南方地区

占比约 47%，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 

风电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实现了弃风量、弃风率“双降”。2018 年，我国风

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2095 小时，同比增加 147 小时；全年弃风电量 277 亿千瓦时，

同比减少 142 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 7%，同比下降 5 个百分点。大部分弃风限

电严重地区的形势进一步好转，其中吉林、甘肃弃风率下降超过 14 个百分点，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新疆弃风率下降超过 5个百分点，弃风限电状况明显缓

解。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与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

2050》：到 2020年、2030 年和 2050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2亿、4

亿和 10 亿千瓦，至 2050年，风电将满足我国 17%的电力需求。我国风电行业未

来市场前景广阔，至 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每年预计增长 10%左右。 

（2）公司具备风电机组制造优势和风电场项目建设与运维经验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风电场建设项目所需要的风电机组由公司

自行生产，目前公司风电机组技术较为成熟，产能充足，后期保养维护均由内部

单位实施，风电机组运行维护成本较低。此外，公司通过近年来风电产品招投标

和以资源换市场、以投资换市场相结合的独特营销模式以及受托管理风电场项目

建设，积累了丰富的风电场开发建设经验和风电场的运营维护经验，也为本次募

投项目的实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项目未来收益较好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获得省级发改委批复，该三个风电场项目未来

收益较好，内部收益率（税后）分别为 10.60%、10.70%和 9.56%，同时，风电场

项目建设可以带动公司风电机组的生产和内部销售，带来公司整体业绩的提升。  

四、项目风险提示 

（一）物价上涨项目建设成本增加的风险。 

上述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单位投资较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期长

等特点，如果将来物价上涨，公司将承担物价上涨的风险。而风电场建设周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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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为 12 个月，公司将需重点控制占工程造价比重较大的风电机组和塔筒的费用，

然后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控制好安装工程费用等，减少物价上涨带来的风险。 

（二）上网电价直接影响项目投资利润的风险 

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国家政策计划变更、政策调整，影响到电力的供应，从

而影响投资利润的风险。 

五、相关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风电场

的建设运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变更，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风电场

的建设运营，有利于推进公司风机销售、风电工程总包和风电运营协同发展的风

电产业格局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风电场

的建设运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尚需要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 19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 15次会议决议； 



第 10 页  共 10 页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健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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